
裕政办〔2020〕18 号

六安市裕安区人民政府办公室印发关于进一步完善

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制度实施意见的通知

各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高新区管委会，区直有关单位：

《六安市裕安区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进一步完善城乡居民基

本养老保险制度的实施意见》已经区政府第 53 次常务会议审议

通过，现印发给你们，请认真贯彻执行。

2020 年 6 月 17 日



关于进一步完善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制度

实施意见

根据《国务院关于建立统一的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制度的

意见》（国发〔2014〕8 号）、《安徽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财

政厅关于建立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待遇确定和基础养老金正

常调整机制的实施意见》（皖人社发〔2019〕15 号）和《六安市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财政局关于建立和完善城乡居民基本养老

保险待遇确定和基础养老金正常调整机制的实施意见》(六人社

发〔2020〕4 号)精神，为进一步发挥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在

保障城乡老年居民基本生活、调节收入分配、促进社会和谐稳定

等方案的积极作用，结合全区实际，现就进一步完善城乡居民基

本养老保险制度提出以下实施意见：

一、总体要求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

的十九大和十九届二中、三中全会精神，紧紧围绕统筹推进“五

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贯彻落实

新发展理念，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按照兜底线、织密

网、建机制的要求，建立激励约束有效、筹资权责清晰、保障水



平适度的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待遇确定和基础养老金正常调

整机制，推动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待遇水平随经济发展逐步提

高，确保参保居民共享经济社会发展成果，促进城乡居民基本养

老保险制度健康发展，不断增强参保居民的获得感、幸福感、安

全感。

二、主要任务

（一）建立基础养老金正常调整机制。根据国家、省、市的

部署和要求，从 2020 年开始，正式建立基础养老金正常调整机

制。区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财政局将统筹考虑城乡居民收入增

长、物价变动和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等其他社会保障调整情况，适

时提出我区基础养老金标准调整方案，报区委、区政府确定。

（二）建立个人缴费档次标准调整机制。根据全区城乡居民

收入增长情况，适时调整全区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缴费档次标

准供城乡居民选择。

（三）建立缴费补贴调整激励机制。建立全区城乡居民基本

养老保险补贴动态调整机制，鼓励引导参保群众长缴费、多缴费。

根据经济发展和政府财力状况，合理调整缴费补贴水平，引导激

励城乡居民选择较高档次标准缴费，对选择较高档次缴费的适当



增加缴费补贴。

三、实施内容

（一）调整基础养老金标准。根据市人社局、财政局《关于

建立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待遇确定和基础养老金正常调整机

制的实施意见》（六人社发〔2020〕4 号）精神自 2020 年 1 月 1

日起全区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基础养老金增加 5 元，由 110 元

提高到 115 元。自 2022 年 1 月 1 日起再提高 5 元，提高至 120

元。为进一步建立和落实基础养老金正常调整机制，经研究决定，

自 2020 年 7 月起裕安区区本级再增加 5 元基础养老金，通过市、

区两级的三次调整，我区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基础养老金自

2022 年 1 月起将达到 125 元。

（二）加发高龄基础养老金。在提高基础养老金标准的同时，

对 65 岁及以上的参保城乡居民加发高龄基础养老金。具体标准

为：2019 年 12 月 31 日前年满 65、70、75、80、85 周岁的，从

2020 年 1 月起每人每月分别加发高龄基础养老金 5 元、10 元、

15 元、20 元、25 元，2020 年 1 月 1 日后年满 65、70、75、80、

85 周岁的，从到龄的次年 1 月起执行。

（三）调整个人缴费档次标准。2020 年在原有缴费档次标



准的基础上新增 6000 元缴费标准，调整后的缴费档次标准为：

500 元、600 元、700 元、800 元、900 元、1000 元、1500 元、

2000 元、3000 元、4000 元、5000 元、6000 元共 12 个档次。对

符合参保条件的建档立卡贫困人口、低保对象、特困人员、重度

残疾人等特困群体，区政府按照每人每年 200 元的标准为其代缴

养老保险费；对节育手术并发症人员（三级以上）、独生子女死

亡或伤残（三级以上）后未再生育夫妻（女方年满 49 周岁）等

缴费困难群体，区政府分别按每人每年 500 元、1000 元的标准

为其代缴养老保险费，并按正常缴费档次给予补贴。

（四）调整缴费补贴标准。2020 年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

参保缴费补贴标准为：缴 500 元补贴 70 元，缴 600 元补贴 80

元，缴 700 元补贴 90 元，缴 800 元补贴 100 元，缴 900 元补

贴 110 元，缴 1000 元补贴 120 元，缴 1500 元补贴 150 元，缴

2000 元及以上的补贴 200 元。参保人员中断缴费，补缴的不再

享受缴费补贴。

四、资金安排

（一）缴费补贴所需资金。对参保人员缴费补贴所需资金，

分别由省财政、区财政各承担 50%。



（二）基础养老金调标及加发高龄基础养老金所需资金。按

六人社发〔2020〕4 号调整的基础养老金和加发的高龄基础养

老金所需资金由市、区财政按 2:3 比例分担，区本级增加的基

础养老金由区财政全额负担。

五、保障措施

（一）加强部门协调配合，形成部门联动，数据资源信息交

互共享机制。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和社会保险扶贫工作是党

中央、国务院安排部署的重大政治任务，是惠及广大城乡居民

的重大民生工程和德政工程，涉及面广。需要方方面面的大力

支持和配合，人力资源社会保障、财政、公安、扶贫、民政、

卫健、残联等相关部门要各司其职、密切配合，形成合力，确

保各项工作落到实处。要形成部门间数据信息资源共享机制，

充分发挥大数据的作用和优势，通过大数据的精准比对，进一

步缓解社保经办机构的工作强度和压力。

（二）坚持奖惩并重原则，建立奖惩机制，进一步压实乡村

两级的工作责任。

1、设立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质量提升奖金，激发乡村

两级抓好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工作的热情和活力。



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工作的主战场在农村，乡村干部是

抓好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工作的排头兵，充分调动发挥乡村干部

的积极性至关重要。为了推动参保质量的不断提升，持续增强

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制度的吸引力，从 2020 年开始设立城

乡居保质量提升奖金，对积极宣传引导城乡居民选择高档次标

准缴费的乡村干部进行奖励。具体标准为：当年度每新增 1 名

缴费标准在 1000-3000 元的，奖励 20 元，新增 1 名缴费

3000-6000 元的奖励 50 元。奖励所需资金，由区财政据实拨付。

2、加强基金监管，严格责任追究，压实乡村两级在领取

养老金人员生存认证工作中的主体责任。

领取养老金的城乡居民人员多，且居住较为分散，客观上

给领取养老金人员的资格认证工作带来了难度。因此要充分利

用广大村干部熟悉民情、了解民生的优势，通过压实责任、倒

逼村、乡按时上报死亡人员信息，杜绝死亡冒领养老金现象的

发生。今后，对凡因不及时申报死亡注销信息而造成的冒领养

老金无法追回的，由乡镇财政按损失标准对基金进行赔付，乡

镇由此造成的损失可向包保干部个人进行追偿。对比除 8 个月

丧葬补助金以后，冒领养老金超过 3 个月的案件将交由区纪委



监委查处，对相关人员予以问责。

抄送：区委办公室，区人大、政协办公室，区纪委监委机关。

六安裕安区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0 年 6月 17 日印发


